
安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安市监罚〔2025〕42号

当事人：安化县鸿景发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23MA4TH8CP6E
住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龙塘乡六和村第九村民组

经营者：王双停
身份证号码：432326****
联系电话：198****
联系地址：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龙塘乡六和村第九村民组
当事人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龙塘乡六和村第九村民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923MA4TH8CP6E，经营范围：其他未列明建筑业；水电工程安装；建筑劳务分包等。

2024年10月18日，本局接到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检察院发来的《检察建议书》（益安检行类监〔2024〕2号），检察建议书显示当事人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且未依法办理歇业，建议本局依法吊销当事人的营业执照。

2024年11月26日，本局对当事人登记的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未在登记的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通过预留的联系方式也无法联系当事人负责人，当事人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

经查，当事人在湖南省内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参保登记信息，当事人并未登记税务信息。本局调取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显示，当事人已于2023年9月15日被本局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且在存续状态，未办理歇业。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湖南省安化县人民检察院出具的《检察建议书》（益安检行类监〔2024〕2号）1份，证明本案的案件来源情况。

2.本局调取的《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1份，证明当事人已于2023年9月15日被本局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且在存续状态，未办理歇业的事实。

3.本局于2024年11月26日制作的《现场笔录》1份，拍摄的现场照片3张，证明当事人未实际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4.本局于2024年10月24日向安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出的《关于协助查询企业社保缴纳情况的函》1份和安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2024年10月31发出的复函一份，证明当事人在湖南省内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参保登记信息的事实。

5.本局于2024年10月24日向国家税务总局安化县税务局发出的《关于协助查询企业纳税情况的函》1份和国家税务总局安化县税务局于2024年10月28日发出的复函1份，证明当事人未进行税务登记的事实。

本局已于2025年1月23日向当事人公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安市监罚告〔2025〕7号），当事人在法律规定期限内既未提出陈述、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当事人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且未依法办理歇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六十条第一款“公司成立后无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未开业的，或者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公司登记机关可以吊销营业执照，但公司依法办理歇业的除外。”的规定，本局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吊销营业执照的行政处罚。
当事人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安化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于六个月内直接向桃江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安化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2月24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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